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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51         证券简称：三五互联         公告编号：2013-74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13 年 8 月

7 日以邮件、传真、电话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以下简

称“本次会议”）通知，并于 2010 年 8 月 12 日在厦门软件园二期观日路 8 号一

楼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7人，实到董事 7人；公司监事及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董事龚少晖先生主持。 

经记名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选举龚少晖

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三年，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本议案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二、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由龚少晖先生、沈文策先生、陆建新先生（独立董事）三人组成，龚少晖

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本议案经逐个表决，均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

过。 

2、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由陈李常青先生（独立董事）、陆建新先生（独立董事）、田承明先生三

人组成，李常青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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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议案经逐个表决，均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

过。 

3、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由曾招文先生（独立董事）、李常青先生（独立董事）、张美文先生三人

组成，曾招文先生为主任委员（召集人）。 

本议案经逐个表决，均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

过。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根据董事沈文策先生提名，

决定聘任龚少晖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三年，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本议案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四、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根据总经理龚少晖先生

提名，决定聘任李云飞先生、张美文先生、田承明先生、杨小亮先生为公司副总

经理，任期三年，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为止。原公司副总经理乔红军先生卸任后

将不再担任副总经理，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其未持有公司股份。 

本议案经逐个表决，均以 7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

过。 

表决，均以 7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五、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根据总经理龚少晖先

生提名，决定聘任杨小亮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任期三年，至第三届董事会届

满为止。原公司财务负责人乔红军先生卸任后将不再担任财务负责人，也不再担

任公司任何职务，其未持有公司股份。 

本议案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六、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议案》，根据董事长龚少晖先

生提名，决定聘任杨小亮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三年，至第三届董事会届

满为止。 

本议案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杨小亮先生任职资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

所颁发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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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秘书杨小亮先生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厦门软件园二期观日路 8号三五互联大厦（361008） 

联系电话：0592－5397222 

传    真：0592－5392104 

电子信箱：zqb@35.com 

独立董事已对以上事项发表发表了《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及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中国证

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以上高管人员的简历详见附件。 

七、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公司董事会

聘任谢荣钦为公司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任期三年，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为止。 

本议案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公司董事会证券事务代表谢荣钦先生已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发的董事会

秘书资格证书，其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八、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的议案》，公司董事

会聘任郑发强先生为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任期三年，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

为止。 

公司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郑发强先生的个人简历详见附件。 

本议案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同意公司委

托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思明支行贷款 500 万元（伍佰万元整）给公司全资

子公司天津三五互联移动通讯有限公司，用于补充企业项目流动资金。 

独立董事意见：公司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以自有资金通过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思明支行向控股子公司天津三五互联移动通讯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津通讯”）提供500万元的委托贷款，有利于补充天津通讯项目

流动资金，可以缓解天津通讯项目流动资金需求压力，降低财务成本，实现公司

和股东利益最大化。委托贷款年利率定价合理,不损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

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同意公司为天津通讯提供500万元委托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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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情请见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刊登的《关于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委托

贷款的公告》。 

本议案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 

特此公告。 

 

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 年 8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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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龚少晖先生，男，中国国籍，1968 年出生，大学专科学历，工程师。1988 

年毕业于上海科技大学计算机系；2007 年-2010 年于厦门大学管理学院攻读

EMBA。曾就职于福建电子计算机公司，从事计算机技术和销售工作；后创立厦门

精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厦门市二进制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厦门中网兴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厦门三五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厦门三五互联科技有限公司并任董

事长兼总经理；2007 年 8 月至今，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天津三五互

联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青岛三五互联科技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

理；苏州三五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天津三五互联移动通讯

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厦门中网兴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厦门三五

互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北京亿中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北京

中亚互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董事；广州三五知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龚少晖

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4550.48 万股，通过厦门中网兴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间接

持有公司股份 1710 万股；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受过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第 3.1.3 条所规定的情形。 

2、沈文策先生，男，中国国籍，1968 年出生，经济学硕士。历任福建天信

投资咨询顾问有限公司任董事长、福建中金在线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任董事长；

2007 年 8 月至今任本公司监事会主席。沈文策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037.70 万股；

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1.3 条所规定的情形。 

3、田承明先生，男，汉族，1964 年出生，大学本科学历，毕业于台湾中正

理工学院电子电机专业。2001 年 3 月至 2008 年 2 月任数位联合电信（台湾地区）

事业群协理，2008 年 3 月至 2008 年 12 月任五色石数位行销（台湾地区）总经

理，2008 年 1 月至 2010 年 10 月任任我游科技行销（台湾地区）总经理，2010

年 11 月至 2011 年 8 月任厦门华日通软件技术总经理，2011 年 12 月 26 日起任

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田承明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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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

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4、张美文先生，男，中国国籍，1964 年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2003

年 5 月至 2008 年 4 月就职于福建新大陆电脑股份有限公司，从事企业管理

和市场销售工作，先后任总经理助理兼总经理办公室主任、行政总监、总经

理助理兼信息工程事业部副总经理、市场总监。2008 年 5 月至 2008 年 7 月，

就职于厦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8 年 7 月至 2011 年 5 月，任厦

门三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1 年 6 月至 2012 年 6 月，任

福建敏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2012 年 8 月至今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张美文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48 万股。其任职资格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持有

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

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5、陆建新先生，男，中国国籍， 1946 年出生，学士学位。1968 年 7

月毕业于厦门大学会计学专业。历任福建省长泰县手工业联社会计干部、福

建省长泰县计委工商交建计划统计干部、福建省长泰县统计局工商交建综合

统计干部、厦门市统计局计委综合科长、厦门市体改委副主任、厦门市证监

局主席、中国证监会厦门特派办主任（党委书记）、中国证监会厦门监管局

局长（党委书记）。陆建新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

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

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1.3 条所规定的情形。陆建新先生具有独立董

事资格。 

6、李常青先生，男，中国国籍，1968 年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1990

年 7 月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管理工程专业，1990 年 9 月至 1993 年 7 月攻读

厦门大学 MBA，1996 年 9 月至 1999 年 7 月攻读厦门大学会计学博士。历任

厦门大学 MBA 中心助教、讲师、副教授（副主任）、教授（主任）。曾于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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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月至 2002 年 2 月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从事信息披露监管工作。李常青先

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

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1.3 条所规定的情形。李常青先生具有独立董事资格。 

7、曾招文先生，男，中国国籍，1965 年出生，硕士研究生学位。1987

年 7 月毕业于西南政法学院法律专业，2001 年 7 月获得厦门大学法律专业

研究生学位。1987 年 7 月至 1999 年 3 月于厦门英合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

1999 年 3 月至今担任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曾招文先生未持有

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1.3 条所

规定的情形。曾招文先生具有独立董事资格。 

8、李云飞，男，汉族，1975 年出生，本科。1995 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

学电机工程系,获得学士学位。历任上海地学仪器研究所软件工程师；台湾

华艺集团技术经理；上海船舶仪器研究所技术经理；厦门精通科技实业有限

公司软件工程师；厦门厦大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厦门三五互联科技

有限公司技术总监、技术副总。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李云飞先生持有公司

股份 72 万股；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不存在《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1.3 条所规定的情形。 

9、杨小亮，男，汉族，1975 年出生，硕士学位，注册会计师、注册资产评

估师、经济师。历任湖北发展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深圳天健信德会计师事务

所项目经理；厦门雄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兼财务经理；厦门象屿集团

有限公司投资发展部经理、高级经理；2010 年 8 月起，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

事会秘书、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杨小亮未持有公司股份；其任职资格符合《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存在受到中国证监

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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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谢荣钦先生，男,中国国籍,1980 年出生,本科学历。毕业于厦门大学国

际经济法专业，毕业于厦门大学金融学研究生课程进修班。曾任职于新华(国际)

知识产权事务有限公司、厦门银鹭集团从事法律事务工作；历任厦门三五互联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法务专员、法务部经理。2010 年 12 月至今任本公司公司证券部

经理、证券事务代表。谢荣钦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1.3 条所规定的情形。。 

11、郑发强先生，男，中国国籍 1982 年出生，学士；2004 年 7 月毕业于集

美大学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2004 年 7 月至 2010 年 8 月于厦门国贸控股有限公

司审计部任主管，2010 年 9 月至今任本公司公司审计部经理。郑发强先生未持

有公司股票，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

在《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 3.1.3 条所规定的情形。 

 

 




